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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赤峰市引进人才安置费花名册

	填表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电话
	开户银行及
银行账号
	学历学位
	人才类别
	安置费标准（万元）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经办人：单位负责人：联系电话：邮箱：

	说明：1.“学历学位”填写博士研究生/硕士研究生；

	      2.人才类别按《赤峰市人才引进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A-D类区分填写；

	      3.本表一式3份，申报单位、人社局、财政局各存1份。


